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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洪市补贴性职业培训机构遴选评分标准（第一部分）
职业培训机构名称：

序

号
评估项目

分值(单

位：分)
评分标准 特别说明

1

培训工种及

教学实训主

要设备

15

（1）培训机构具有参与遴选的 5个工种培训教具设备，

且每个工种培训设备配备比例符合对应工种要求的比例

得基本分 10 分，每增加 1个工种且该工种培训设备配备

比例符合要求的加 1分，此项满分 15 分。

（2）培训机构提供培训教具设备不足 5个遴选对应工种

的，每配备 1个对应工种培训设备的得 2分。

（3）未达到上述要求的，得 0分。

1套培训设备是指完成该工种培训需要的主要设备。以

《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

培训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2021 年 6 月 25 日印发）规定

执行。

培训机构须提供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或民办职业培训

学校培训工种和级别目录或人社部门出具的增加工种

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，以及相应设备的发票复印件，复

印件应清晰可辨，否则视为未提供。

评审组现场核验，存在失真情形的此项不得分。

2 促进就业 20

（1）培训机构对学员进行就业指导，推荐学员进行就业，

审查组对提供的就业名单随机抽查 10 名学员，得出就业

率百分比，以培训机构提供的推荐成功率在 50%以上的按

10 分综合计分（即就业率为 80%*10 计 8 分）；推荐成功

率在 30%-50%的按 8分综合计分；推荐成功率在 10%-30%

的按 4分综合计分；没有不计分。此项满分 10 分。

（2）培训机构与人力资源公司、用工企业、职业介绍机

构等单位开展劳务合作至少三家，得基本分 5分，每增加

1家劳务合作单位的加 1分，此项满分 10 分。

（3）未达到上述要求的，得 0分。

培训机构可提供 2019 年以来任一年度培训花名册及当

年就业成功人员花名册，与人力资源公司、用工企业、

职业介绍机构等单位的劳务合作协议（提供的就业人数

证明材料中须显示成功推荐培训学员参加培训依据和

合同备案花名册），劳务合作单位的营业执照以及提供

以往为培训学员推荐就业岗位的工作照片的复印件，复

印件应清晰可辨，否则视为未提供。

评审组现场核验，存在失真情形的此项不得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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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本地化培训

场所
5

（1）在景洪市内设有固定的培训场所（培训机构自有或

租赁房产），且房屋租赁合同协议租赁期间满足项目制培

训时间的，培训场所面积 100 ㎡—300 ㎡（不含）得 2分，

300 ㎡—400 ㎡（不含）得 3分，400 ㎡—500 ㎡（不含）

得 4分，500 ㎡以上得 5分.

（2）未达到上述要求的，得 0分。

培训机构自有房须提供培训场所房产证或不动产权证

或房屋购买合同；房屋租赁需提供出租方房产证或不动

产权证或房屋购买合同。培训机构提供房屋租赁合同

的，房屋租赁合同截止期限不得早于 2025 年 12 月 31

日前。以上材料需提供复印件和场所照片，复印件应清

晰可辨，否则视为未提供。

评审组现场核验，存在失真情形的此项不得分。

4
参加职业技

能大赛
5

（1）培训机构 2021 年来承办、协办职业技能大赛或技能

人才培育计划的，得 3分。

（2）推荐培训学员或培训机构职工参加职业技能大赛或

技能人才培育计划的，得 1分，获得奖项的加 1分，此项

满分 5分。

（3）未达到上述要求的，得 0分。

培训机构须提供学员或职工参与省、州、市各级开展的

职业技能大赛的参赛通知书、获奖的照片、证书等佐证

材料复印件（获奖公告或证书清晰可见推荐机构及培训

机构的名称）；承办或协办省、州、市各级职业技能大

赛的合同、方案或主办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，复印件应

清晰可辨，否则视为未提供。

评审组现场核验，存在失真情形的此项不得分

5 培训满意度 5

（1）抽查 2019 年至今职业培训台账，并从培训学员名单

中抽出 5名学员进行电话访问培训满意度，每有一名学员

满意计 1分，此项满分 5分

（2）未能提供相应台账或无学员花名册的，得 0分。

培训机构可提供 2019 年以来任一年度培训花名册（花

名册不少于 5人，需包含培训工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等

基础信息）

评审组现场核验，存在失真情形的此项不得分。

第一部分总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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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洪市补贴性职业培训机构遴选评分标准（第二部分）
职业培训机构名称：

序

号
评估项目

分值(单

位：分)
评分标准 特别说明

1

培训及促

进就业方

案、制度建

设

20

（1）培训实施方案中招生计划、培训计划、培训目标、学员管理、

就业推荐、档案管理、消防安全等内容编制完整，方案具备较强

的针对性、可行性、指导性；培训机构提供的培训方案重点、强

项突出及地方特色显著、鲜明，紧扣当前培训目标，各工种专业

培训方案表述详细、完整，工作步骤明确，进度清晰；培训机构

在培训过程中主动为培训学员推荐就业岗位、培训结束后继续为

培训学员开展后续跟踪就业服务的实施方案详细、合理、可行，

招聘方式丰富多样，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促进就

业保障措施，有具体的违约责任承诺的，相关制度齐备，有教师

管理制度、学员考核鉴定制度、安全管理制度、档案管理制度、

岗位责任制度、学员考勤管理制度、就业跟踪管理制度等制度，

得 15-20 分。

（2）培训实施方案中招生计划、培训计划、培训目标、学员管理、

就业推荐、档案管理等内容编制良好，具备针对性、可行性，方

案具备实施性，基本能满足需求，服务方案的各工种专业培训方

案，工作步骤安排基本能保障项目实施进度；培训机构在培训过

程中主动为培训学员推荐就业岗位、培训结束后继续为培训学员

开展后续跟踪就业服务的实施方案可行性一般，招聘方式单一，

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提出的促进就业保障措施一般，有具体的违

约责任承诺的，教师管理制度、学员考核鉴定制度、安全管理制

度、档案管理制度、岗位责任制度、学员考勤管理制度、就业跟

踪管理制度等制度，得 10-15 分。

（3）培训实施方案中招生计划、培训计划、培训目标、学员管理、

就业推荐、档案管理、跟踪服务等编制一般，制度建设不完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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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可行性差，无针对性，服务方案的各工种专业培训表述模糊，

培训质量保证措施不合理，或未提供促进就业保障措施的，得

1-10 分。

（4）未提供培训及促进就业实施方案、制度建设的，得 0分。

2
类似项目

业绩
15

（1）培训机构 2019 年至今每开展一个职业（工种）培训项目，

得 1分，此项满分 15 分（同一工种不重复计分）。

（2）未达到上述要求的，得 0分。

培训机构须提供中标通知或成交通知书或合同协

议书或职业培训情况征询表或职业技能培训、鉴

定补贴申报审批表或人社部门出具的其他证明材

料复印件，云南省内的培训机构可提供“技能云

南职业培训管理服务平台”导出的 2019 年至今培

训工种汇总表，复印件应清晰可辨，否则视为未

提供。

3 师资能力 15

（1）按照参与遴选的 5个工种对应配备理论课教师、实操教师及

工作人员，5个工种均对应配备（工种不可重复）得 10 分；每增

加一组理论课教师、实操教师及工作人员加 1分，此项满分 15

分。

（2）按照参与遴选的 5个工种对应配备理论课教师、实操教师及

工作人员，达不到对应 5组的，对应组成一组（工种不可重复）

得 2分。

（3）未达到上述要求的，得 0分。

1名理论课教师、1名实操教师和 1名工作人员为

一组，理论教师与实操教师不能为同一人，每组

的人员不能重复搭配，教师专业应具备当期遴选

的对应工种的资质。教师均须具有大专以上（含）

学历或中级以上（含）职称或四级（中级工）以

上（含）国家职业资格；教师岗位要求：专职或

兼职，工作人员岗位要求：专职。

培训机构须提供教师的学历证书或职称证书或职

业资格证书复印件，教师与培训机构签订的劳动

合同或聘用合同复印件，工作人员与培训机构签

订的劳动合同，提供合同或劳动合同备案花名册

（证明材料须显示工作人员的姓名）复印件方可

计分，复印件应清晰可辨，否则视为未提供。

第二部分总分


	评审组现场核验，存在失真情形的此项不得分。

